 


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2021版）

[bookmark: _GoBack]






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二一年六月

目 录
1 总则	- 1 -
1.1 编制目的	- 1 -
1.2编制依据	- 1 -
1.3 适用范围	- 1 -
1.4分级类别	- 1 -
1.5应急工作原则	- 1 -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 3 -
2.1领导机构及职责	- 3 -
2.2 指挥机构组成	- 3 -
2.3市直部门及相关部门应急工作职责	- 4 -
2.4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及职责	- 7 -
2.5应急保障体系及职责	- 8 -
2.6应急工作要求	- 9 -
3预测及预警	- 11 -
3.1预报、预警	- 11 -
3.2预警的解除	- 13 -
3.3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 13 -
4 应急响应	- 14 -
4.1 分级响应	- 14 -
4.2信息采集和处理	- 21 -
4.3响应程序	- 22 -
4.4处置措施	- 23 -
4.5 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 24 -
4.6遇险人员救护	- 25 -
4.7群众的安全防护	- 25 -
4.8 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 26 -
4.9现场检测与评估	- 26 -
4.10扩大应急	- 27 -
4.11信息报道	- 27 -
4.12应急结束	- 28 -
5 应急保障	- 29 -
5.1信息通信保障	- 29 -
5.2应急装备保障	- 29 -
5.3应急队伍保障	- 29 -
5.4交通运输保障	- 29 -
5.5医疗卫生保障	- 30 -
5.6治安保障	- 30 -
5.7物资保障	- 31 -
5.8资金保障	- 31 -
5.9社会动员保障	- 31 -
5.10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 31 -
5.11技术保障	- 32 -
5.12法制保障	- 32 -
6 后期处置	- 34 -
6.1善后处置	- 34 -
6.2社会救助	- 35 -
6.3保险理赔	- 35 -
6.4调查和总结	- 35 -
6.5现场恢复	- 35 -
7 宣传、培训和演练	- 37 -
7.1公众宣传教育	- 37 -
7.2培训	- 37 -
7.3演练	- 38 -
8 奖惩	- 39 -
8.1奖励	- 39 -
8.2惩处	- 39 -
9 预案管理	- 40 -
9.1预案的备案与发布	- 40 -
9.2预案的修订	- 40 -
9.3制定和解释	- 40 -
9.4预案实施	- 40 -


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329768016][bookmark: _Toc329768015][bookmark: _Toc12822][bookmark: _Toc2795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075]
3




[bookmark: _Toc26518]1 总则
[bookmark: _Toc27962][bookmark: _Toc22391][bookmark: _Toc4607]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329768017]为建立完善突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应急管理，提高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减少自然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3161][bookmark: _Toc27712][bookmark: _Toc27525]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29768018][bookmark: _Toc28607][bookmark: _Toc499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事件救助应急预案》《巴彦淖尔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692]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329768022][bookmark: _Toc455384429][bookmark: _Toc8894][bookmark: _Toc3293]本预案适用于我市境内发生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工作。发生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或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根据需要可参照本预案开展应急救助工作。
[bookmark: _Toc18411]1.4分级类别
突发自然灾害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bookmark: _Toc14735][bookmark: _Toc2879][bookmark: _Toc23202][bookmark: _Toc455384430]1.5应急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
（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使突发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8228][bookmark: _Toc28704][bookmark: _Toc26715_WPSOffice_Level1]（6）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强自然灾害研究和技术开发，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衍生事件；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公众自救、互救和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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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448]2 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455384434][bookmark: _Toc9825][bookmark: _Toc18479][bookmark: _Toc21675]2.1领导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9474][bookmark: _Toc6862][bookmark: _Toc455384436]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巴彦淖尔市减灾委员会负责全市自然灾害救助的应急指挥和调度。根据自然灾害危害程度和响应级别，减灾委员会承担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指挥部职责。
1、领导、组织、协调全市自然灾害救助和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监督、指导自然灾害救助和自然灾害的预警和预防工作。
2、负责应急救援重大事项的决策，适时发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和宣布终止应急响应状态的命令。
3、协调巴彦淖尔市军分区、武警支队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4、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事件和救援情况，必要时，请求协调支援。
由巴彦淖尔市统一组织开展的抢险救援救灾，按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3843][bookmark: _Toc6169]2.2 指挥机构组成
总 指 挥：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
副总指挥：政府副市长
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巴彦淖尔军分区副司令员
武警支队副支队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应急管理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国资委）、住建局、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农牧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人社局、民政局、教育局、卫健委、商务局、生态环境局、民委、文化旅游广电局、体育局、气象局、科技局、司法局、审计局、统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医疗保障局、金融办、外事办、地震局、电业局、市检察院、总工会、团市委、广播电视台、巴彦淖尔日报社、巴彦淖尔军分区、巴彦淖尔市应急救援支队、武警支队、公安交管支队、消防救援支队、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直属大队巴市中队、巴彦淖尔民航机场公司、各通讯公司。
市应急管理局承担巴彦淖尔市减灾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与各相关部门、地区沟通联络；组织开展灾情会商评估、灾害救助等工作，协调落实相关支持措施。
[bookmark: _Toc14298][bookmark: _Toc15066][bookmark: _Toc12999][bookmark: _Toc455384447]2.3市直部门及相关部门应急工作职责
（1）巴彦淖尔军分区：负责应对自然灾害组织协调指挥驻军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的抢险救灾工作。
（2）市委宣传部：正确把握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宣传工作导向；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做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工作。
（3）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和应急救援装备调拨和紧急配送；组织协调自然灾害发生地区的应急救援及抢险工作，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组织核查、统计和发布全市突发自然灾害灾情及救灾捐赠等灾害救助工作，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4）市委网信办：负责指导和协调自然灾害信息安全防范工作；协调处理网络与信息安全重大事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信息网络安全技术、设备和产品的监督管理。
（5）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突发自然灾害抢险救灾交通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盗窃、哄抢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物资以及破坏防护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指导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突发自然灾害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保障自然灾害指挥部和抢险救灾车辆优先通行。
（6）市财政局：负责突发自然灾害有关经费保障工作；负责申请有关自然灾害国家补助经费；负责相关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
（7）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将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做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基础设施建设审批立项工作。
（8）市水利局：组织编制重要水工程防御洪水、洪水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与预报预警和信息共享工作；承担水工程防守和应急抢险的涉水技术支撑工作；水库大坝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工作；负责灾后水利设施的修复；储备物资。
（9）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自然灾害引发的疾病预防的控制、防疫工作；监测疫情，防止疫病传播、蔓延；承担水旱灾区的饮水卫生和受伤群众、抢险救援人员的救治工作。
（10）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负责提供救灾物资及捐赠物资的产品质量检验技术服务，负责救灾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的监督管理，协助有关部门组织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对因突发自然灾害引发的价格异常波动情况依法进行干预，组织实施价格干预措施，确保价格基本稳定。
（11）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城区的自然灾害日常工作，应急避难场所开放、恢复建设；配合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倒损、严损、一般性损坏房屋的维修和恢复重建。
（12）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开展对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调查、勘查、监测、防治等工作；在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工作中要统筹考虑防洪排涝措施。
（13）市农牧局：负责及时收集、整理和反映农牧业突发自然灾害等灾情信息;负责牧区草原突发自然灾害、农区耕地突发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指导农牧业突发自然灾害和灾后农牧业救灾、生产恢复及农垦系统、各企业、渔业的防洪安全;指导灾区调整农牧业结构、推广应用农业节水技术；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
（14）市科技局：负责自然灾害应急工作的科技储备与科技保障工作。
（15）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灾害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急工作。组织开展环境监测；提出控制和消除污染的建议；指导并监督污染物收集及处理。
（16）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做好公路、水运交通设施的防洪安全工作，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做好行业内在建涉河交通设施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在紧急情况下责成项目业主(项目法人)清除碍洪设施;做好行业内在建涉河工程防洪影响评价监督工作；协调对全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车辆免费、优先通行；配合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开展抢险救灾运输工具;协调组织运力，做好突发自然灾害和防疫人员、物资及设备的运输工作，保障交通畅通。
（17）市气象局：负责气候监测和预测预报工作以及气象灾害形势分析和评估；对影响的天气形势作出监测、分析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参与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对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作出滚动预报，并向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信息，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8）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组织清除行洪通道内阻碍行洪的林木；负责收集、整理和共享林业和草原自然灾害等灾害情况。
（19）其他有关部门在应急工作中的职责在各专项应急预案中具体明确。
[bookmark: _Toc28679][bookmark: _Toc455384449][bookmark: _Toc7148][bookmark: _Toc29334][bookmark: _Toc4760][bookmark: _Toc455384450]2.4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及职责
组建原则：军民结合，自救与互救结合。
各驻军部队是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的骨干力量和突击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事发地政府和民众组织自救和互救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的基础力量。
针对自然灾害的性质特点，为便于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有组织地开展自救互救，组建各类应急队伍，承担本地区、本单位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自救和毗邻地区、单位的救援任务。
[bookmark: _Toc455384451][bookmark: _Toc11113][bookmark: _Toc25619][bookmark: _Toc9673]2.5应急保障体系及职责
各市直部门设立7个保障组。组长由牵头单位主要领导担任。保障方案由牵头单位主持编制。
（1）通信信息保障组：由市工信局牵头，公安局、广电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化旅游广电局、信息中心、各通信公司参加，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的通信保障。
（2）医疗保障组：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参加，负责自然灾害医疗急救、公共场所消毒、隔离及有关医疗卫生知识宣传。
（3）物资保障组：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水利局、发改委、交通运输局、民政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十字会等单位参加，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的物资保障。保障粮食、肉类等商品的供应。
（4）治安保障组：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现场和事发地区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管制。
（5）交通运输保障组：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公安局、交管支队、住建局和铁路、机场等单位参加，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的交通运输保障。
（6）市场秩序保障组：由市商务局牵头，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参加，负责维持工商企业和市场正常运营。
（7）金融保障组：由市财政局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民银行等部门参加，负责自然灾害金融应急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75935308][bookmark: _Toc329768041][bookmark: _Toc30916][bookmark: _Toc455384452][bookmark: _Toc29919][bookmark: _Toc2939]2.6应急工作要求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处置、恢复重建和调查评估等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指挥水平。会同有关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快速反应系统；建立统一接报、分级分类应急处置平台，加强农牧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件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应急救援骨干作用，协助周边地区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3268][bookmark: _Toc26272][bookmark: _Toc455384453]1.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统一指挥
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属地管理的原则。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应急救援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26914][bookmark: _Toc321][bookmark: _Toc455384454]2.责任到人，奖惩分明
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应急救援各环节、各岗位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对在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救援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它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455384455][bookmark: _Toc19566][bookmark: _Toc19900]3.信息监测
[bookmark: _Toc455384456][bookmark: _Toc16708][bookmark: _Toc31717]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协调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农牧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财政局、市地震局、市气象局等成员单位，按照有关预案和有关职责加强灾害监测，及时会商、汇总，实现信息互联共享。
4.技术指导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救助应急预案制定、组织指挥和应急救援要充分发挥业内相关技术人员的理论和技术指导作用,聘请优秀技术专家为应急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455384458][bookmark: _Toc24079][bookmark: _Toc13074][bookmark: _Toc8553][bookmark: _Toc23463_WPSOffice_Level1]3预测及预警
[bookmark: _Toc455384462][bookmark: _Toc15879][bookmark: _Toc4743][bookmark: _Toc25205_WPSOffice_Level1]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根据自然灾害发展趋势、监测数据等，组织各专项指挥机构进行分析研判，并向市政府和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发布预测结果，督促指导有关单位及时完善防范应对措施。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开展风险分析，作出研判，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bookmark: _Toc10441]3.1预报、预警
[bookmark: _Toc455384464][bookmark: _Toc22638][bookmark: _Toc10250]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根据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数据库，进行评估，及时对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地区和人口数量作出灾情预警。
根据灾情预警：自然灾害可能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量人员需要转移安置或生活救助程序及时启动预警响应。
1、预警信号内容及发布
[bookmark: _Toc27142][bookmark: _Toc16854]预警信号内容；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的类别、预警级别、开始时间和预计结束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预警信号发布：市应急局根据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农牧、林草等部门通报的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可能受影响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可能出现的灾情进行预评估，发布预警信息、启动预警响应。
2、预警响应措施
1）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
（2）加强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密切跟踪灾害风险变化和发展，及时调整相关应急措施，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3）向风险可能影响区域及事发地政府发布预警信息。
（4）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向预警区域政府提出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要求。
（5）组织协调全市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工作，指导预警地区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工作。
（6）派出工作组赶赴预警地区指导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派出救援和医护等力量，调运物资装备支持预警地区开展防灾抗灾工作，预防自然灾害发生。
（7）为防御灾害发生或应对灾害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2）预警响应地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和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报预警，及时报告信息。
（2）做好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资金等救灾准备工作。
（3）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对抢险救灾物资、设备进行紧急修复。
（4）设定警戒区域限制或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启动避险场所、设置紧急安置场所。
（5）实施交通管制、消防、防洪等紧急防灾措施。
（6）为防御灾害发生或应对灾害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bookmark: _Toc16998][bookmark: _Toc15285]3）出警
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各专项指挥部办公室、旗县（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情况紧急时，指令下级指挥部或专项应急指挥部组织力量赶赴事发地，进一步查明情况，妥善处理。出警单位必须及时下达出警指令，及时反馈出警情况。
[bookmark: _Toc455384465][bookmark: _Toc18373][bookmark: _Toc10494][bookmark: _Toc324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425]3.2预警的解除
根据灾害态势的发展，按照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灾害风险解除后，由发布预警响应的政府或授权部门终止预警响应。
[bookmark: _Toc1536][bookmark: _Toc217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893][bookmark: _Toc31506][bookmark: _Toc455384470]3.3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逐步建立突发自然灾害信息管理平台、日常监测信息数据库和通信网络，适应突发自然灾害信息采集、汇总、分析、报告等工作的需要。充分利用收集的信息、资料，建立公共事件信息定期分析、通报制度。逐步构建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以及各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bookmark: _Toc4045][bookmark: _Toc23756]各级专项工作组负责建立和完善本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之间的信息网络，建立定期信息分析通报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配置必要的设备、设施，并配备专职人员，保证突发自然灾害监测信息网络畅通。
[bookmark: _Toc15758]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29768042][bookmark: _Toc7270][bookmark: _Toc31086][bookmark: _Toc28260]4.1 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329768043][bookmark: _Toc329768063][bookmark: _Toc455384473][bookmark: _Toc6485][bookmark: _Toc21040]4.1.1响应级别的确定
（一）突发自然灾害的实际级别，按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实施分级，Ⅰ级为最高级。
（二）防汛抗旱响应分级
a.一级响应：
1）某个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2）多个流域同时发生大洪水；
3）大江大河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4）重要大型水库发生垮坝；
5）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特大干旱；
6）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极度干旱。
b.二级响应：
1）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2）一个流域发生大洪水；
3）大江大河干流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防发生决口；
4）一般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发生垮坝；
5）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严重干旱；
6）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严重干旱；
7）一座大型以上城市发生极度干旱。
c.三级响应：
1）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洪涝灾害；
2）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较大洪水；
3）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
4）大中型水库出现严重险情；
5)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干旱灾害；
6)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中度干旱；
7)一座大型城市发生严重干旱。
d.四级响应：
1)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一般洪水；
2)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轻度干旱；
3)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出现险情；
4）大中型水库出现险情；
5）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因旱影响正常供水。
（三）暴雨响应分级
a.一级响应：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b.二级响应：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c.三级响应：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d.四级响应：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四）暴雪响应分级
a.一级响应：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5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影响。
b.二级响应：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影响。
c.三级响应：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或者已达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
d.四级响应：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4毫米以上，或者已达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
（五）沙尘暴响应分级
a.沙尘暴灾害分级
按照沙尘暴预警信号，将沙尘暴预警分为3级；根据沙尘暴灾害的严重性及危害程度,将沙尘暴灾害分为4级。
b.沙尘暴红色预警（I级）：6小时内可能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小于50米），或者已经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续。
特强沙尘暴灾害（I级）：影响重要城市和较大区域，造成人员死亡10人以上；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
c.沙尘暴橙色预警（Ⅱ级）：12小时内可能出现强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小于500米），或者已经出现强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续。
d.重大沙尘暴灾害（Ⅱ级）：影响重要城市和较大区域，造成人员死亡5人至10人；经济损失1000万元至5000万元；造成机场、高速公路连续封闭12小时以上。
e.沙尘暴黄色预警（Ⅲ级）：24小时内可能出现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小于1000米），或者已经出现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续。
f.较大沙尘暴灾害（Ⅲ级）：造成人员死亡5人以下；经济损失500万元至1000万元；造成机场、高速公路网线路封闭。
g.一般沙尘暴灾害(IV级)：对人畜、农作物、经济、林木影响不大，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下。
（六）地震响应分级
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相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a.Ⅰ级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地震发生地省(区、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b.Ⅱ级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
c.Ⅲ级较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
d.Ⅳ级一般地震灾害是指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
（七）地质响应分级
　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遵循分级响应程序，根据地质灾害的等级确定相应级别的应急机构。
a.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Ⅰ级)
因灾死亡30人（含3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社会影响极大者；
b.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Ⅱ级)
因灾死亡10人（含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者；
c.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Ⅲ级)
因灾死亡3人（含3人）以上、1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社会影响较大者；
d.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Ⅳ级)
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社会影响不大者；
（8） 森林火灾的响应分级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展态势，要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调整扑火组织指挥机构的级别和相应的职责。在一般情况下，随着灾情的不断加重，扑火组织指挥机构的级别也要相应提高。森林草原火灾的响应级别由高到低分为四级。
     a.Ⅰ级和Ⅱ级响应
响应级别的确定标准依照《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标准执行。在进行Ⅰ级和Ⅱ级应急响应时，自治区政府在火场设立扑火前线指挥部，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下，开展火灾扑救工作。
     b. Ⅲ级响应
     当出现火场持续48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受害森林面积在30公顷以上，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安全，与邻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交界处发生危险性较大的森林火灾等五种火情之一时，自治区林业厅要及时向自治区政府和有关支持部门报告（通报）情况，组成由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为组长的工作组立即赶赴火场，协助开展扑火救灾工作。
     c. Ⅳ级响应
    发现森林火灾后，当地森林防火部门必须立即组织扑救。当4小时后火场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时，要设立扑火前线指挥部，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按预案组织扑救。当火场持续24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时，设区市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在向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报告的同时，要组织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火场，建立市扑火前线指挥部，按预案的规定进行规范化调度和科学组织指挥扑救。
（九）突发自然灾害评估与确定
一般突发自然灾害由事发地旗县（区）政府开会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并做好响应升级的准备，由市人民政府确定。较大突发自然灾害报请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进行综合评估，报请市政府决策。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突发自然灾害报请市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或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国务院确定。
[bookmark: _Toc22826][bookmark: _Toc8033][bookmark: _Toc455384475]4.1.2应急响应职责
（1）接警后，立即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同时通报巴彦淖尔市军分区，巴彦淖尔武警支队，并根据突发自然灾害级别和应急工作规模，迅速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对本市各类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3）对在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中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向自治区应急机构报告，请示予以援助。
（4）必要时，直接指挥抢险救援专项工作。
（5）完成市人民政府安排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31932][bookmark: _Toc11979][bookmark: _Toc455384476]4.1.3市直各部门应急响应职责
（1）接警后，立即向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根据突发自然灾害级别及应急工作规模，迅速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对本区域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3）对本区域应急处置中自身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应急指挥部汇报，请求予以援助。
（4）必要时，直接指挥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工作。
（5）负责本区域群众的安抚与稳定工作。
（6）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2241][bookmark: _Toc20805][bookmark: _Toc455384477]4.1.4信息报告
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当在接到信息一小时内报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经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事件发展的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的处置安排等内容，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同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有关规定对报告的部门、时限、程序等有具体规定的，除按本预案上述规定报告外，还要按国家有关规定报告。
[bookmark: _Toc455384478][bookmark: _Toc21455][bookmark: _Toc24884]4.1.5特别情况的处理
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密切注意防止次生、衍生、偶合事件的发生。
突发自然灾害中有港澳台或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的，由市人民政府及市委统战部等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并作出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14832][bookmark: _Toc16665][bookmark: _Toc10373][bookmark: _Toc455384479]4.2信息采集和处理
[bookmark: _Toc13248][bookmark: _Toc455384480][bookmark: _Toc20717]1、应急系统
充分利用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已建成的专业通信网，为应急指挥和信息报告服务，利用现有的信息传输渠道进行。同时，专项应急指挥部配置电话、传真机、电脑、互联网络端，确保准确接收信息。专项应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利用电信部门公用通信网、无线通信网建立通信联系，满足信息传输需要。
[bookmark: _Toc455384481][bookmark: _Toc8547][bookmark: _Toc12248]2、应急值守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应急救助相关单位和突发自然灾害事发地的基层组织、有关部门、专业机构要加大监测。相关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在应急处置期间，事发地的旗县（区）要汇总突发自然灾害的信息，每日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重要信息要立即报告。
[bookmark: _Toc26673][bookmark: _Toc455384482][bookmark: _Toc20750]3、现场信息的采集
现场信息包括：人员伤亡、失踪的情况、财产损失情况、待救援人员情况、发展趋势及控制情况、现场医疗救治情况、现场疫情处置情况、现场救援进展情况、现场救援物资供应情况、现场环境监测情况等。现场信息由现场指挥部或专项工作组采集，随时报告现场信息。
[bookmark: _Toc455384485][bookmark: _Toc27917][bookmark: _Toc10822][bookmark: _Toc2937]4.3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455384486][bookmark: _Toc27106][bookmark: _Toc3577]1、灾害等级划分
按灾情自高向低分为Ⅰ、Ⅱ、Ⅲ、Ⅳ四级，Ⅰ为最高级。
[bookmark: _Toc18196][bookmark: _Toc24421]2、分级应急响应
按照确定的灾害级别，对应自然灾害响应级别，实施分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8523][bookmark: _Toc14240]3、事发地先行处置
自然灾害发生后，事发地政府或事发地的基层组织要进行先期应急处置，拨打报警电话，组织群众自救、互救，组织人员疏散，迅速控制险情，抢救受伤人员，并立即向自然灾害救助指挥部报告。
事发地人民政府接到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对于比较集中、固定的事发现场，已造成人员伤亡或对公众生命健康直接造成严重威胁的，要立即调集本辖区范围内的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救援物资，进行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设立临时现场指挥部，负责临时现场指挥工作，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现场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30500][bookmark: _Toc31801][bookmark: _Toc14677][bookmark: _Toc455384487]4.4处置措施
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规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救援措施：
（一）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研判灾害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通知可能受到灾害影响的单位和人员，隔离灾害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受到威胁的人员，实施交通管制；
（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灾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避免或者减少灾害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四）依法发布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的决定；
（五）依法向应急救援队伍下达救援命令；
（六）维护灾害现场秩序，组织安抚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现场紧急处置主要依靠本区域内的应急处置力量。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发生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单位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施。
根据事态发展变化，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突发自然灾害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充分征求技术人员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1）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初期，发生事件地政府立即积极采取应急自救措施，实施现场抢险，防止事件扩大。
（2）本预案启动后，各级指挥部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应迅速到位履行职责，及时启动相应的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3）综合突发自然灾害现场情况，划定危险区域、缓冲区域、安全区域。
（4）综合突发自然灾害现场内重要系统、环境、财产、应急人员工作区域影响等因素的考虑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5）组织、协调市交通、电信等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尽快恢复被损坏的道路、水、电、通讯等生命线工程，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6）组织、协调公安部门加强突发自然灾害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工作，预防和制止各种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对肇事者及有关人员采取监控措施。
（7）组织、协调医疗应急队伍，及时提供救护所需药品，利用各种医疗设施实施伤员抢救和卫生防疫，其他相关部门做好抢救配合工作。
（8）组织、协调应急救援物资的运输、供应。
[bookmark: _Toc32362][bookmark: _Toc1371][bookmark: _Toc455384488]4.4.1 警戒与交通
组织、协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指令，负责自然灾害现场的警戒与交通管制工作。
[bookmark: _Toc3146][bookmark: _Toc455384489][bookmark: _Toc9079]4.4.2 医疗卫生救助
市卫健委组织、协调有关专业医疗机构，派出有关专家、提供特种药品和特种救治装备进行支援。
[bookmark: _Toc474][bookmark: _Toc10692][bookmark: _Toc9931][bookmark: _Toc455384493]4.5 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制定战术、技术方案，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出入突发自然灾害现场的规定。应急救援人员应掌握必要的救援知识，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用具。应急救援人员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序地开展工作。
现场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救援人员应当根据突发自然灾害性质和危险特性，按照防护等级佩戴相应特种防护装备。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入现场救援。控制、记录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
现场安全监测人员若遇直接危及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应立即报告救援队伍负责人和现场指挥部，救援队伍负责人、现场指挥部应当迅速作出撤离决定。
[bookmark: _Toc15161][bookmark: _Toc25174][bookmark: _Toc455384494][bookmark: _Toc22618]4.6遇险人员救护
救援人员应携带救生器材迅速进入现场，将遇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
将警戒隔离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撤离要选择正确方向和路线。
对救出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和登记后，交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处置。
[bookmark: _Toc17737][bookmark: _Toc12658][bookmark: _Toc455384495][bookmark: _Toc20806]4.7群众的安全防护
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指挥部疏散人员的请求，决定并发布疏散指令。应选择安全的疏散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
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突发自然灾害相关单位与社区建立应急互动机制，共同确定发生突发自然灾害时保护群众安全的方案和措施。
（2）确定紧急状态下疏散程序、疏散区域、疏散距离、疏散路线、疏散运输工具、安全蔽护所。
（3）指定有关部门负责实施疏散、转移。
（4）对已实施临时疏散的人群，要做好生活安置。保障必要的水、电、卫生等基本条件。
（5）进行疏散人群及临时居住地的治安管理。
在组织群众疏散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后再撤离危险区域。
（2）防止继发性伤害。
（3）发扬互助互救的精神，帮助同伴一起撤离。
[bookmark: _Toc1471][bookmark: _Toc29399][bookmark: _Toc20907][bookmark: _Toc455384496]4.8 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经救援专家组评估、判定，突发自然灾害超出巴彦淖尔市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社会应急力量进行支援。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8088][bookmark: _Toc455384497][bookmark: _Toc25455][bookmark: _Toc25822]4.9现场检测与评估
对可燃、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的浓度、扩散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测定风向、风力、气温等气象数据。
确认装置、设施、建(构)筑物已经受到的破坏或潜在的威胁。
监测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动态监测信息，适时调整救援行动方案。
根据需要，现场指挥部成立突发自然灾害现场检测、鉴定与危害评估小组。
检测、鉴定与危害评估活动包括：
（1）突发自然灾害影响边界。
（2）气象条件。
（3）对食物、饮用水卫生以及水体、土壤、大气和农作物等的污染。
（4）爆炸危险性。
（5）受损建筑垮塌危险性。
（6）污染物质滞留区等。
经综合分析和评价检测数据，查找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原因，评估突发自然灾害发展趋势，预测突发自然灾害后果，为制定现场抢救方案和突发自然灾害调查提供参考，检测与评估报告要及时上报。     
[bookmark: _Toc14336][bookmark: _Toc455384498][bookmark: _Toc28840][bookmark: _Toc22186]4.10扩大应急
当突发自然灾害难以控制或有扩大、发展的趋势，事件对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采取常态下的措施不能有效消除其严重危害时，要加大工作力度，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加大救援物资调拨、供应力度，并及时报请市政府启动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支援，必要时请市人民政府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提高公共事件的级别，启动高级别预案。
[bookmark: _Toc29126][bookmark: _Toc27077][bookmark: _Toc18690][bookmark: _Toc455384502]4.11信息报道
[bookmark: _Toc455384503][bookmark: _Toc28209][bookmark: _Toc4742]1 信息报道的原则
新闻报道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的原则。市内各级各类媒体，要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广泛宣传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处理公共事件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精神和感人事迹；广泛宣传人民群众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等情况。
[bookmark: _Toc5624][bookmark: _Toc455384504][bookmark: _Toc16580]2 信息发布制度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现场指挥部或专项工作组制定新闻报道方案。除按照有关规定在不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条件下，突发自然灾害的信息，由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及时通过媒体，统一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bookmark: _Toc3355][bookmark: _Toc455384505][bookmark: _Toc1197]3 信息报道组织
各级各类媒体、记者赶赴突发自然灾害事发地采访报道，由市新闻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并提供必要便利条件。
[bookmark: _Toc455384506][bookmark: _Toc14044][bookmark: _Toc31892][bookmark: _Toc24877]4.12应急结束
当遇险人员全部得救，突发自然灾害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导致次生、衍生突发自然灾害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应急指挥部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进行撤离和交接程序，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bookmark: _Toc15812][bookmark: _Toc2951][bookmark: _Toc23077][bookmark: _Toc455384513]5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1614][bookmark: _Toc31589][bookmark: _Toc27324][bookmark: _Toc455384514]5.1信息通信保障
建立完善突发自然灾害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并根据市工信局的部署，做到各指挥部的信息综合管理系统与网络连接，确保资源共享。市工信局应制定应急保障方案，指导协调相关通信企业配备应急通信保障设备、设施，并进行经常性维护，确保应急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25692][bookmark: _Toc455384515][bookmark: _Toc3607][bookmark: _Toc27138]5.2应急装备保障
储备与应急工作需要相适应的现场救援工程抢险装备，特殊设备和昂贵设备资源尽量与自治区政府共享。逐步建立相应的信息数据库，明确其类型、数量、性能特点和存放位置、联系方式，制定信息数据库管理、数据更新和报告制度，为各专项工作组更科学、准确的决策提供依据。并与上级有关单位和其它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机制，发生突发自然灾害出现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不足时，能及时调用或借用相关物资和装备。
[bookmark: _Toc25051][bookmark: _Toc455384516][bookmark: _Toc26096][bookmark: _Toc25167]5.3应急队伍保障
各类专项抢险队按照统一部署，逐步建立统一的处置各类突发自然灾害的专业救援队伍。主要包括：卫生部门组建医疗救护队伍，建设部门组建城镇基础设施抢修队伍，通信主管部门组建通信保障队伍，公安部门组建公安防暴队伍，交通部门组建运输保障队伍，充分利用地方部队、消防救援支队、应急救援支队和大中型企业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发生突发自然灾害后，必要时向市政府及自治区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协调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参与和支援抢险工作。
[bookmark: _Toc14670][bookmark: _Toc455384517][bookmark: _Toc15625][bookmark: _Toc13683]5.4交通运输保障
（1）市交通主管部门要确定交通运输保障队伍，掌握车辆的提供单位、数量、功能、驾驶员名册等各种情况，并逐步建立交通保障动态数据库。
（2）交通管制。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及时指令交通部门，对事件现场和现场的重要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根据需要组织开设应急救援“专用通道”。
（3）道路设施受损时，道路设施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应部门和救援队伍，迅速进行抢修，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bookmark: _Toc3224][bookmark: _Toc29799][bookmark: _Toc14005][bookmark: _Toc455384518]5.5医疗卫生保障
（1）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要建立自然灾害医疗卫生保障数据库，明确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资源分布、救治能力和专业特长，确定参与应急医疗卫生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名单。充分利用中央、自治区和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应急容量、救治能力和专家资源。
（2）配置应急救护资源，市卫生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储备必要的药品、医疗器械，加强特殊医院及病房建设，制定医疗卫生队伍、医疗卫生设备、物资调度等方案。
[bookmark: _Toc17604][bookmark: _Toc455384519][bookmark: _Toc27008][bookmark: _Toc95]5.6治安保障
（1）公安部门负责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治安保障工作。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由属地公安机关牵头，在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维护秩序，急时疏散群众。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必要时可协调其他队伍协助警戒。
（2）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地警力不足的，可向周边盟、市和自治区请求援助调配警力予以援助。
（3）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应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加强治安管理，必要时实行夜间巡逻，严惩“乱”制造事端和扰乱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bookmark: _Toc4932][bookmark: _Toc20897][bookmark: _Toc455384520][bookmark: _Toc27700]5.7物资保障
（1）保障基本应急物资和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有充足的储备，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根据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及市发改委物资储备保障，落实有关储备物资并加强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储备物资。
当出现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储备不足时，及时救助上级专项指挥部的支援。
（2）建立健全本市应急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确保应急所需物资的供应。
（3）各专项工作组负责全市或跨区域应急物资的调控和调度，必要时可向上级指挥部请求援助。
[bookmark: _Toc29482][bookmark: _Toc18348][bookmark: _Toc21279][bookmark: _Toc455384521]5.8资金保障
突发自然灾害处置工作和物资储备所需的资金，由市发改委制定计划，同级财政列入预算，予以保障。
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统筹安排预防和应对各专项突发自然灾害所需的工程建设、购置设备、建设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组建专业队伍以及培训人员等资金。
[bookmark: _Toc4347][bookmark: _Toc15797][bookmark: _Toc455384522][bookmark: _Toc11727]5.9社会动员保障
按照突发自然灾害是否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及需参与的程度，相应确定动员的对象和范围，对需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或只有群众参与才能确保应急有效实施的，应深入发动群众，充分重视和利用好民兵，是否进行动员及动员的对象、范围。
[bookmark: _Toc24558][bookmark: _Toc6831][bookmark: _Toc20850][bookmark: _Toc455384523]5.10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1）应建立所辖区域内的紧急避难场所和可能成为紧急避难场所的（如广场、公园、学校）信息库，掌握其地点、功能、可容纳人数、目前使用状况等情况，特别安排部分紧急避难场所兼具指挥场所功能。
（2）自然资源局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时，应主动征求应急指挥部的意见，充分考虑因突发自然灾害安置人员的需要，使人防设施、部分公园、广场等具有接纳紧急避难人员的功能。
（3）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应指导有关部门，规划建设突发自然灾害紧急指挥场所，并配备相应的通信设施、办公设施和生活设施，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市自然灾害救助指挥部能及时迁入，指挥处置各类突发自然灾害。
（4）因自然灾害等需要较大规模安置受害群众时，采取借住公房、非受灾户接收受灾户、投亲靠友、搭建帐篷等方法，实行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临时安置和长期安置，集中建房与分散搭建相结合。
[bookmark: _Toc5908][bookmark: _Toc12224][bookmark: _Toc455384524][bookmark: _Toc25942]5.11技术保障
（1）加大科技保障，有关职能部门逐步建立科学的突发自然灾害信息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并逐步配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TS）、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RS）等先进技术。紧急处置指挥决策系统要在综合集中分析处理灾害评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和数据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2）各专项工作组要积极组织有关专家和科研力量，在对国内外突发自然灾害紧急处置的先进管理模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建立本市应急处置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探讨研究。
[bookmark: _Toc27251][bookmark: _Toc28178][bookmark: _Toc455384525][bookmark: _Toc9728]5.12法制保障
加强执法，预防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预防突发自然灾害发生的法律、法规，加强检查监督，发现险情及时整改，发现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进一步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违法、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的，坚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455384526][bookmark: _Toc8501][bookmark: _Toc13981]要充分行使好法律、法规赋予的应急救援中的紧急处置权，依法规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突发自然灾害中的行为，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10521][bookmark: _Toc455384507][bookmark: _Toc3741]









[bookmark: _Toc31347]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3895][bookmark: _Toc455384508][bookmark: _Toc27895][bookmark: _Toc19761]6.1善后处置
（1）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各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救济救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应及时调查统计突发自然灾害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向社会公布。
（3）辖区迅速设立灾民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继续做好灾民安置和救灾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灾民基本生活，并做好灾民的安抚工作。
（4）卫健等部门应做好突发自然灾害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工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需调查处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待批准后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队伍进行清理。
（5）应制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计划，迅速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若需要由上级政府、部门制定方案的，由上级政府、部门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6）做好突发自然灾害中被损害设施的修复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被损坏尚未恢复的，有关单位应迅速组织力量修复；道路、桥梁、水库大坝、围堤等被毁坏及河流被堵塞的，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组织修复。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地人民政府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bookmark: _Toc12313][bookmark: _Toc10627][bookmark: _Toc455384509][bookmark: _Toc29387]6.2社会救助
（1）提倡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资金和物资。
（2）民政、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和组织应开展经常性的募捐活动，加强与国际红十字会等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吸纳国际非政府组织捐赠的救助款物，市委统战部要加强与广大华侨侨胞的联系，帮助有赈灾意愿的华侨侨胞实现其意愿。
[bookmark: _Toc21166][bookmark: _Toc455384510][bookmark: _Toc8793][bookmark: _Toc18809]6.3保险理赔
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各保险公司及时定损理赔。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及时足额支付工伤保险费用。因定损理赔需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相关情况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配合。
[bookmark: _Toc21331][bookmark: _Toc11299][bookmark: _Toc455384511][bookmark: _Toc14238]6.4调查和总结
（1）突发自然灾害处置完毕后，有关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及时组织调查，重点查明导致突发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并形成调查报告。市直单位应积极配合调查，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情况。专项突发自然灾害，需按照相应的调查处理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理的，应依照其规定。
（2）对自然灾害应急工作进行总结，找出管理的薄弱环节，总结预防、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环节中的经验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和响应能力，修订应急预案，逐步完善应急机制。
[bookmark: _Toc455384512][bookmark: _Toc6351][bookmark: _Toc11625][bookmark: _Toc22160]6.5现场恢复
（1） 各单位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恢复，现场恢复包括现场清理和恢复现场所有功能。
（2）现场恢复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包括录像、拍照、绘图等。

[bookmark: _Toc16354]7 宣传、培训和演练
加强应急工作宣传、应急知识培训和应急工作演练，提高全民应急工作意识和基本技能，对于做好应急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455384527][bookmark: _Toc20815][bookmark: _Toc12192][bookmark: _Toc8665]7.1公众宣传教育
[bookmark: _Toc455384528][bookmark: _Toc4043][bookmark: _Toc30006]7.1.1公众应急常识宣传
市政府应向社会宣传应急预案和预警规定。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要把宣传突发公共事件预防、预警、技能和应急知识作为应急工作的重要内容。
[bookmark: _Toc16132][bookmark: _Toc17451]7.1.2参与自然灾害事件人员宣传
制定参与自然灾害事件人员应急宣传教育计划，要加强对参与人员有关突发自然灾害预防、应急知识的教育。
[bookmark: _Toc455384529][bookmark: _Toc19613][bookmark: _Toc23311][bookmark: _Toc769]7.2培训
[bookmark: _Toc29368][bookmark: _Toc28755][bookmark: _Toc455384530]7.2.1参与人员培训
参与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救助的人员要认真学习应急工作知识。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调任、交流到新岗位的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分管工作有关的专项应急预案，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提高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12748][bookmark: _Toc455384531][bookmark: _Toc9188]7.2.2专业人员培训
各牵头部门的救援人员要进行突发自然灾害专业技能培训，同时要注重经常性的培训，把培训作为提高救援队伍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应急培训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应急理论与常识。
（3）报警。
（4）疏散。
（5）特殊应急知识。
[bookmark: _Toc31806][bookmark: _Toc9226][bookmark: _Toc455384532][bookmark: _Toc13657]7.3演练
每3年至少组织1次应急救援演练。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专项演练、综合演练。每一次演练都应根据假设的突发自然灾害制定出周密的演练方案。
通过训练和演练，使应急人员进入“实战”状态，熟悉事件应急处理和整个应急流程，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同时分析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演练结束后，应对演练的结果进行评估，形成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455384535][bookmark: _Toc11319][bookmark: _Toc1045]
[bookmark: _Toc30067]8 奖惩
[bookmark: _Toc1928][bookmark: _Toc455384536][bookmark: _Toc7578][bookmark: _Toc21896]8.1奖励
在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公共事件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10426][bookmark: _Toc455384537][bookmark: _Toc334891435][bookmark: _Toc15608][bookmark: _Toc11181]8.2惩处
在突发自然灾害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订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助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bookmark: _Toc329768093][bookmark: _Toc275935333][bookmark: _Toc455384538][bookmark: _Toc15923][bookmark: _Toc21099]
[bookmark: _Toc6865]9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324][bookmark: _Toc24459][bookmark: _Toc14974][bookmark: _Toc455384539]9.1预案的备案与发布
本预案由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印发，并报自治区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bookmark: _Toc10392][bookmark: _Toc4601][bookmark: _Toc455384540][bookmark: _Toc12135]9.2预案的修订	
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及时对本总体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组织对各旗县（区）应急预案及专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31128][bookmark: _Toc2231][bookmark: _Toc13650][bookmark: _Toc455384542]9.3制定和解释
本预案由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制定和解释。
[bookmark: _Toc9590][bookmark: _Toc27807][bookmark: _Toc455384543][bookmark: _Toc28193]9.4预案实施
[bookmark: _Toc329768099]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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